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将被司法拍卖的标的是锦州永杉锂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永杉锂

业”）持股5%以上股东上海钢石股权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钢石”）持有的公司无限

售流通股 40,000,000 股和 10,000,000 股，分别占上海钢石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 74.74%和

18.69%，占公司总股本的7.81%和1.95%，目前上述股份处于司法轮候冻结状态。

● 上海钢石持有的公司 40,000,000股股份将于 2025年 10月 10日 10时-2025年 10月

11日10时（延时除外）进行公开拍卖；持有的公司10,000,000股股份将于2025年10月11日14
时-2025年10月12日14时（延时除外）进行公开拍卖。目前拍卖事项尚在公示阶段，拍卖结

果存在不确定性。

● 本此司法拍卖前，上海钢石持有公司53,516,41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10.45%,
上海钢石及其一致行动人宁波炬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宁波炬泰”）合计持有公司

121,366,527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23.69%；如本次司法拍卖的股份交割完成，上海钢石

持有公司3,516,410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0.69%，上海钢石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公

司股份71,366,527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13.93%。公司将密切关注后续进展情况，并及

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近日，公司接到上海钢石通知，其持有的公司无限售流通股40,000,000股和10,000,000股

拟进行司法拍卖，具体情况如下：

一、本次拍卖基本情况

（一）上海钢石持有的公司40,000,000股无限售流通股

1、拍卖标的：上海钢石持有的公司40,000,000股无限售流通股，该股份已被司法轮候冻

结。

2、拍卖时间：2025年10月10日10时-2025年10月11日10时（延时除外）。

3、拍卖平台：深圳市宝安区人民法院京东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

（二）上海钢石持有的公司10,000,000股无限售流通股

1、拍卖标的：上海钢石持有的公司10,000,000股无限售流通股，该股份已被司法轮候冻

结。

2、拍卖时间：2025年10月11日14时-2025年10月12日14时（延时除外）。

3、拍卖平台：深圳市宝安区人民法院京东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

本次拍卖方式的具体情况详见深圳市宝安区人民法院京东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公示的

相关信息。

二、其他相关说明及风险提示

1、公司原间接控股股东杉杉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杉杉控股”）于2024年9月30日收

到了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辽宁监管局（以下简称“辽宁证监局”）出具的《行政处罚事先告

知书》（编号：【2024】3号），详见公司于2024年10月1日发布的《关于公司间接控股股东收到

〈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76）。杉杉控股已深刻认识到了相关错误

并愿意接受处罚，将根据辽宁证监局后续下发的《行政处罚决定书》积极配合整改。上海钢石

拟将持有的53,516,410股永杉锂业股票以协议转让的方式转让给非关联第三方，更正前期错

误，转让价格为市场价格，转让金额如超出上海钢石收购上述股票的金额，则超出部分的收益

将上缴永杉锂业，以支持永杉锂业的发展运作。上海钢石在完成整改前，放弃其所持有的永

杉锂业股票对应的投票权。详见公司于2024年10月1日发布《关于间接控股股东整改有关

情况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77）。

2、上海钢石所持有的公司部分股份被司法拍卖，不会对公司的生产经营产生影响，也不

会导致公司股权分布不具备上市条件。本次司法拍卖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

发生变化。

3、截至本公告日，上述股份被司法拍卖事项尚在公示阶段，后续将涉及竞拍、缴款、股权

变更过户等环节，拍卖结果尚存在不确定性。公司将密切关注上述事项的进展情况，并根据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

站（www.sse.com.cn）,有关公司信息以公司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公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

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锦州永杉锂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9月10日

证券代码：603399 证券简称：永杉锂业 公告编号：2025-053

锦州永杉锂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部分股份将被司法拍卖的提示性公告

证券代码：688298 证券简称：东方生物 公告编号：2025-048

浙江东方基因生物制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独立董事辞职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浙江东方基因生物制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于近日收到独立董事李

波先生的书面辞职报告，因个人工作原因，辞去其担任的公司独立董事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

委员、战略与投资委员会委员、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职务。

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李波先生辞去上述职务自其辞职报告送达公司董

事会时生效。李波先生的辞职不会导致公司董事会低于法定最低人数，不会导致独立董事人

数少于董事会成员的三分之一，不会影响公司董事会和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的正常运作。

公司将按照有关规定，尽快完成独立董事以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的补选工作，确保

董事会及各专门委员会的构成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

李波先生在担任公司独立董事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委员职务期间，始终秉持独立、客

观、审慎的原则，勤勉尽责地履行职责，为公司规范运作做出了重要贡献，公司董事会对李波

先生的付出表示衷心的感谢。

特此公告。

浙江东方基因生物制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5年9月10日

证券代码：688298 证券简称：东方生物 公告编号：2025-049

浙江东方基因生物制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自愿披露获得医疗器械注册证的

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浙江东方基因生物制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方生物”或“公司”）全资子公司Heal⁃
gen Scientific LLC（以下简称“美国衡健”）、控股子公司杭州莱和生物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莱和生物”）近日取得以下几款医疗器械产品的注册证书，内容公告如下：

一、境内医疗器械注册证基本情况如下：

产品名称

甲型/乙型流感病毒抗原检测试剂盒（胶
体金法）（专业）

证书编号

国械注准
20253401739

适用国家及证
书类型

三类

预期用途

本产品用于体外定性鉴别检测人鼻拭子、咽拭子样本中的
甲型/乙型流感病毒抗原

有效期

2025/8/14
-

2030/8/13

持证公司

莱和生物

二、境外医疗器械注册证基本情况如下：

产品名称

Rapid Influenza A & B Antigen Test
（甲型/乙型流感病毒抗原检测试剂盒）
（自测）

Healgen Rapid Check COVID- 19/
flu A & B Antigen Test（新冠、甲型/
乙型流感病毒抗原检测试剂盒）（自测）

证书编号

CR-04-1249-884-25

39280001

适用国家及证
书类型

欧盟

以色列

预期用途

本产品用于体外定性鉴别检测人鼻拭子样本中的甲
型/乙型流感病毒抗原

本产品用于体外定性鉴别检测人鼻拭子样本中的新
冠、甲型/乙型流感病毒抗原

有效期

2025/9/5起

2025/9/4
-

2030/7/25

持 证 公
司

美 国 衡
健

三、境外合作取得医疗器械注册证基本情况如下：

产品名称

URcheckTM Automatic Biochemistry
Analyzer

（全自动生化分析仪）

URcheckTM General Chemistry Ⅰ Ly-
ophilized Kit 18

（综合Ⅰ检测冻干试剂盒18项）

URcheckTM General Chemistry Ⅱ Ly-
ophilized Kit 18

（综合Ⅱ检测冻干试剂盒18项）

URcheckTM General Chemistry Ⅲ Ly-
ophilized Kit 15

（综合Ⅲ检测冻干试剂盒15项）

URcheckTM Clinical Emergency Lyoph-
ilized Kit 15

（临床急诊检测冻干试剂盒15项）

URcheckTM Electrolyte & Renal Func-
tion Lyophilized Kit 11

（电解质肾功检测冻干试剂盒 11
项）

URcheckTM Liver Function Lyophilized
Kit 14

（肝功检测冻干试剂盒14项）

URcheckTM Myocardial Enzyme and
Lipid Lyophilized Kit 10

（心脑血管检测冻干试剂盒10项）

URcheckTM Renal Function Glucose
and Lipid Lyophilized Kit 10（肾糖脂检
测冻干试剂盒10项）

证书编号

DM-DIV6196-E

DM-DIV6196-E

DM-DIV6196-E

DM-DIV6196-E

DM-DIV6196-E

DM-DIV6196-E

DM-DIV6196-E

DM-DIV6196-E

DM-DIV6196-E

适用国家及证
书类型

秘鲁

秘鲁

秘鲁

秘鲁

秘鲁

秘鲁

秘鲁

秘鲁

秘鲁

预期用途

可用于体外定量检测人肝素锂抗凝全血、肝素抗凝血浆或
血清中的临床化学分析物，用于临床辅助诊断。其适用场
景包括医疗服务点和床旁检测环境，仅限床旁和实验室专
业使用。该仪器与公司的冻干试剂盒配套使用

用于体外定量测定人血清、血浆、静脉全血及末梢全血中
总蛋白（TP）、白蛋白（ALB）、总胆红素（TBIL）、丙氨酸氨
基转移酶（ALT）等物质的浓度变化，用于辅助诊断肝脏系
统疾病、泌尿系统疾病、心脑血管疾病、糖代谢紊乱及脂代
谢紊乱等病症，仅限专业使用。

用于体外定量测定人血清、血浆、静脉全血及末梢全血中
总蛋白（TP）、白蛋白（ALB）、总胆红素（TBIL）、丙氨酸氨
基转移酶（ALT）等物质的浓度变化，用于辅助诊断肝胰系
统疾病、泌尿系统疾病、糖代谢紊乱及脂代谢紊乱等病症，
仅限专业使用。

与全自动生化分析仪配套使用，用于体外定量测定人血
清、血浆、静脉全血及末梢全血中白蛋白（ALB）、总胆红素
（TBIL）、直接胆红素（DBIL）、丙氨酸氨基转移酶（ALT）等
物质的浓度变化，用于辅助诊断肝胰系统疾病、泌尿系统
疾病、糖代谢紊乱及脂代谢紊乱等病症，仅限专业使用。

用于体外定量测定人血清、血浆、静脉全血及末梢全血中
天冬氨酸氨基转移酶（AST）、葡萄糖（GLU）、淀粉酶
（AMY）、钾（K+）、钠（Na+）、氯（Cl-）、二氧化碳（CO2）、肌
酐（CRE）、尿酸（UA）等物质的浓度变化，用于辅助诊断肝
胰系统疾病、泌尿系统疾病、心血管疾病、糖代谢紊乱、水
盐代谢紊乱等疾病，仅限专业使用。

用于体外定量测定人血清、血浆、静脉全血及末梢全血中
钾（K+）、钠（Na+）、氯（Cl-）、钙（Ca2+）、镁（Mg2+）、无机
磷（P）、二氧化碳（CO2）、肌酐（CRE）、尿酸（UA）及尿素
（UREA）的浓度变化，用于辅助诊断肾脏系统疾病、泌尿
系统疾病、水盐代谢紊乱等病症，仅限专业使用

用于体外定量测定人血清、血浆、静脉全血及末梢全血中
总蛋白（TP）、白蛋白（ALB）、总胆红素（TBIL）、直接胆红
素（DBIL）、丙氨酸氨基转移酶（ALT）、天冬氨酸氨基转移
酶（AST）、γ- 谷氨酰转移酶（GGT）等物质的浓度变化，用
于辅助诊断肝胰系统疾病，仅限专业使用。

用于体外定量测定人血清、血浆、静脉全血及末梢全血中
天冬氨酸氨基转移酶（AST）、总胆固醇（CHOL）、甘油三酯
（TG）、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HDL-C）、同型半胱氨酸
（HCY）、肌酸激酶（CK）、肌酸激酶同工酶 MB（CK-MB）
等物质的浓度变化，用于辅助诊断心脑血管疾病及脂代谢
紊乱病症，仅限专业使用。

用于体外定量测定人血清、血浆、静脉全血及末梢全血中
葡萄糖（GLU）、果糖胺（FRUC）、总胆固醇（CHOL）、甘油
三酯（TG）、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HDL-C）、同型半胱氨
酸（HCY）、肌酐（CRE）、尿酸（UA）、尿素（UREA）的浓度
变化，用于辅助诊断泌尿系统疾病、心脑血管疾病、糖代谢
紊乱及脂代谢紊乱病症，仅限专业使用

有效期

2025/8/13
-

2030/8/13

2025/8/13
-

2030/8/13

2025/8/13
-

2030/8/13

2025/8/13
-

2030/8/13

2025/8/13
-

2030/8/13

2025/8/13
-

2030/8/13

2025/8/13
-

2030/8/13

2025/8/13
-

2030/8/13

2025/8/13
-

2030/8/13

生产厂家

美国衡健

美国衡健

美国衡健

美国衡健

美国衡健

美国衡健

美国衡健

美国衡健

美国衡健

四、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公司上述呼吸道联合检测试剂在国内、欧盟、以色列的取证，进一步丰富和完善了公司在

上述国家和区域的呼吸道联检产品布局，拓宽了可销售的产品种类，有利于应对常规季节性

呼吸道感染疾病的检测；公司全自动生化分析仪及配套的系列冻干生化试剂在秘鲁取证，拓

宽了公司在南美市场的可销售产品种类，用于辅助检测肝胰系统、泌尿系统、心脑血管疾病以

及糖代谢紊乱、脂代谢紊乱及水盐代谢紊乱等病症，有利于南美市场的整体拓展。

五、风险提示

上述产品的实际销售业绩取决于产品的实际竞争力和市场销售能力，目前尚无法预测对

公司未来经营业绩的影响，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浙江东方基因生物制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5年9月10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股东大会召开日期：2025年9月26日

●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的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一）股东大会类型和届次

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

（二）股东大会召集人：董事会

（三）投票方式：本次股东大会所采用的表决方式是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四）现场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和地点

召开的日期时间：2025年9月26日 9点30分

召开地点：陕西省西安市高新路60号西安银行大厦三楼会议室

（五）网络投票的系统、起止日期和投票时间

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会网络投票系统

网络投票起止时间：自2025年9月26日

至2025年9月26日

采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系统，通过交易系统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

当日的交易时间段，即9:15-9:25,9:30-11:30，13:00-15:00；通过互联网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

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9:15-15:00。
（六）融资融券、转融通、约定购回业务账户和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程序

涉及融资融券、转融通业务、约定购回业务相关账户以及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应按照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规范运作》等有关规定执行。

（七）涉及公开征集股东投票权

不适用

二、会议审议事项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议案及投票股东类型

序号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2

3

4

议案名称

西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不再设立监事会相关事项的议案

关于修订《西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议案

关于修订《西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关于修订《西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投票股东类型

A股股东

√
√
√
√

（一）各议案已披露的时间和披露媒体

上述议案已经西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审

议通过，决议公告已于2025年8月29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各议案的具体内容将在

股东大会会议材料中披露。

（二）特别决议议案：1、2、3、4
（三）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无

（四）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无

应回避表决的关联股东名称：无

（五）涉及优先股股东参与表决的议案：无

三、股东大会投票注意事项

（一）本公司股东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的，既可以登陆

交易系统投票平台（通过指定交易的证券公司交易终端）进行投票，也可以登陆互联网投票平

台（网址：vote.sseinfo.com）进行投票。首次登陆互联网投票平台进行投票的，投资者需要完成

股东身份认证。具体操作请见互联网投票平台网站说明。

（二）持有多个股东账户的股东，可行使的表决权数量是其名下全部股东账户所持相同类

别普通股和相同品种优先股的数量总和。

持有多个股东账户的股东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系统参与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的，

可以通过其任一股东账户参加。投票后，视为其全部股东账户下的相同类别普通股和相同品

种优先股均已分别投出同一意见的表决票。

持有多个股东账户的股东，通过多个股东账户重复进行表决的，其全部股东账户下的相

同类别普通股和相同品种优先股的表决意见，分别以各类别和品种股票的第一次投票结果为

准。

（三）同一表决权通过现场、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平台或其他方式重复进行表决的，

以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四）股东对所有议案均表决完毕才能提交。

四、会议出席对象

（一）股权登记日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

股东有权出席股东大会（具体情况详见下表），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

表决。该代理人不必是公司股东。

股份类别

Ａ股

股票代码

600928

股票简称

西安银行

股权登记日

2025/9/18

（二）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三）公司聘请的律师。

（四）其他人员。

五、会议登记方法

（一）会议登记手续

1、符合上述出席条件的法人股东的法定代表人出席会议的，须持加盖公章的营业执照或

其它有效单位证明的复印件、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办理登记手续；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须持

加盖公章的营业执照或其它有效单位证明的复印件、授权委托书及代理人有效身份证件办理

登记手续。

2、符合上述条件的个人股东亲自出席会议的，须持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办理登记手续；委

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须持授权委托书及代理人有效身份证件办理登记手续。

3、股东或其委托代理人可以通过传真或亲自送达方式办理登记手续。

（二）会议登记时间

2025年9月19日（星期五）、2025年9月22日（星期一）

上午9:30-11:30，下午14:00-17:00
（三）会议登记地点

陕西省西安市高新路60号西安银行大厦14楼董事会办公室。

（四）会议现场登记

拟出席会议的股东或其委托代理人未提前办理登记手续而直接参会的，应在会议主持人

宣布现场出席会议股东和代理人人数及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前，在会议现场签到处提供

本条规定的登记文件办理登记手续，接受参会资格审核。

六、其他事项

（一）联系方式:
联系地址：陕西省西安市高新路60号西安银行大厦14楼董事会办公室

邮政编码：710075
联 系 人：王女士 廖女士

联系电话：029-88992622 029-88992394
传 真：029-88992333
邮 箱：xacb_ddw@xacbank.com
（二）拟出席现场会议的人员请于会议开始前半小时到达会议地点，出示身份证明文件

（身份证明、授权委托书等），验证入场。

（三）与会人员交通、食宿及其他相关费用自理。

特此公告。

西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9月10日

附件：授权委托书

附件：

授权委托书

西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单位（或本人）出席2025年9月26日召开的贵公司2025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持普通股数：

委托人股东账户号：

序号

1

2

3

4

非累积投票议案名称

西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不再设立监事会相关事项的议案

关于修订《西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议案

关于修订《西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关于修订《西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同意 反对 弃权

委托人签名（盖章）： 受托人签名：

委托人证件号： 受托人身份证号：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备注：委托人应当在委托书中“同意”、“反对”或“弃权”意向中选择一个并打“√”，对于委

托人在本授权委托书中未作具体指示的，受托人有权按自己的意愿进行表决。

证券代码：600928 证券简称：西安银行 公告编号：2025-048

西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证券代码：002057 证券简称：中钢天源 公告编号：2025-042

中钢天源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不存在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的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9月9日（星期二）下午14: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网络投票时间：2025年9月9日（星期二）9:15一9:25，9:30

一11:30和13:00一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网络投票时间：2025年9月9日（星期二）上午9:15

至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安徽省马鞍山市雨山区霍里山大道南段9号公司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董事长毛海波先生。

6.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深圳证券交

易所业务规则和公司章程等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公司总股本753,883,706股。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表决的股东共392人，代表股份数合计

为 255,590,580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33.9032%。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共 5人，代表公

司股份数合计为 249,321,261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33.0716%；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共 387
人，代表公司股份数合计为6,269,319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0.8316%。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席或列席了本次会议，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会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审议并通过以下议案：

（一）审议并通过《关于2025年半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254,502,89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744%；反

对 241,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946%；弃权 845,785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808,13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309%。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5,181,63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82.6507％；反对241,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8585％；弃权845,785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808,13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4909％。

（二）审议并通过《关于变更注册资本修订〈公司章程〉及相关议事规则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253,783,49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2930%；反

对 959,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752%；弃权 847,985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808,13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318%。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4,462,23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71.1757％；反对959,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5.2983％；弃权847,985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808,13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

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5260％。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股东会有表决权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

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三）逐项审议并通过《关于制定、修订和废止公司部分制度的议案》

3.01.审议通过《关于修订〈独立董事制度〉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253,817,49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3063%；反

对 923,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614%；弃权 849,385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808,13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323%。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4,496,23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71.7181％；反对923,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4.7337％；弃权849,385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808,13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

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5483％。

3.02.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关联交易决策制度〉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253,806,19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3019%；反

对 935,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661%；弃权 848,785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808,13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321%。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4,484,93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71.5378％；反对935,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4.9235％；弃权848,785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808,13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

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5387％。

3.03.审议通过《关于修订〈投资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253,811,19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3038%；反

对 930,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639%；弃权 849,285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808,13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323%。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4,489,93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71.6176％；反对930,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4.8357％；弃权849,285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808,13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

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5467％。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市君致律师事务所柴佳欣律师、王玉平律师见证本次股东会并对本次股东会发表法

律意见如下：

本次股东会所审议的事项为会议通知公告中列明的事项，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召集人

及出席本次股东会的人员资格、会议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

及《公司章程》《股东会议事规则》的规定，会议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公司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决议；

2.北京市君致律师事务所关于中钢天源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法律意

见书。

特此公告。

中钢天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九月十日

证券代码：002057 证券简称：中钢天源 公告编号：2025-041

中钢天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非独立董事辞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

中钢天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本公司”）于2025年9月8日收到公司非独立

董事莫磊先生提交的书面辞职报告。莫磊先生因公司治理结构的调整，申请辞去公司董事职

务及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职务，辞职后不再担任公司任何职务。截至本公告披露

日，莫磊先生未持有公司股票，不存在应当履行而未履行的承诺事项。

莫磊先生原定任期至公司第八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根据《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

规定，其辞职不会导致公司董事会成员人数低于法定最低人数，且不违反董事会中兼任总经

理或者其他高级管理人员职务的董事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总计不得超过公司董事总

数的1/2的规定，不会影响公司董事会正常运作，亦不会对公司的日常运营产生不利影响。按

照《公司法》等相关规定，莫磊先生提交的辞职报告自送达董事会之日起生效。公司将尽快根

据《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选举职工董事，保证公司治理结构完整。

莫磊先生在担任公司董事期间勤勉尽责、恪尽职守，对公司规范运作和稳健发展发挥了

积极作用。公司及董事会谨向莫磊先生在任职期间为本公司所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特此公告。

中钢天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九月十日

证券代码：002057 证券简称：中钢天源 公告编号：2025-043

中钢天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参加2025年安徽辖区上市公司
投资者网上集体接待日活动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

为进一步加强与投资者的互动交流，中钢天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将参加由

安徽证监局指导，安徽上市公司协会与深圳市全景网络有限公司联合举办的“2025年安徽上

市公司投资者网上集体接待日”，现将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本次活动将采用网络远程的方式举行，投资者可登录“全景路演”网站（https://rs.p5w.
net），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全景财经，或下载全景路演APP，参与本次互动交流，活动时间为

2025年 9月 15日（周一）15:00-17:00。届时公司高管将在线就公司业绩、公司治理、发展战

略、经营状况和可持续发展等投资者关心的问题，与投资者进行沟通与交流，欢迎广大投资者

踊跃参与！

特此公告。

中钢天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九月十日

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深圳远致富海高新投资企业（有限合伙）保证向公司提供的信息内

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深圳市京泉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称“公司”或“京泉华”）于2025年7月29日披露了

《关于持股 5%以上股东减持股份预披露公告》（公告编号：2025-044），持有公司股份 36,709,
072股的股东深圳远致富海高新投资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远致高新”）计划自公告披

露之日起15个交易日后的三个月内（2025年8月19日至2025年11月18日，根据法律法规禁

止减持的期间除外）以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其所持有的部分公司股份，拟减持的股份合计为2,
693,600股。

公司于近日收到持股5%以上股东远致高新《关于减持公司股份比例触及1%整数倍的告

知函》，截至2025年9月8日，远致高新通过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公司股份共计1,480,000股，占

公司总股本的0.55%。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1．基本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

住所

权益变动时间

权益变动过程

股票简称

变动方向

是否为第一大股东或实际控制人

2．本次权益变动情况

股份种类

A股

合计

本次权益变动方式

3．本次变动前后，投资者及其一致行动人拥有上市公司权益的股份情况

股份性质

合计持有股份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京泉华

上升□ 下降√

深圳远致富海高新投资企业（有限合伙）

深圳市福田区福田街道福安社区福华一路6号免税商务大厦2601楼

2025年8月19日至2025年9月8日

2025年8月19日至2025年9月8日期间，远致高新通过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公司股份1,480,000股，减持占公司总股本的0.55%，
持股比例由13.55%减少至13.00%。

本次减持与此前已披露的减持计划一致，减持数量在减持计划范围内，不存在违反《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的情况。本次减持股份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不
会对公司的经营产生重大影响。

减持股数（万股）

148.00

148.00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大宗交易
其他

本次变动前持有股份

股数(股)

36,709,072

36,709,072

占总股本比例(%)

13.55

13.55

股票代码

一致行动人

是√（为第一大股东） 否□

002885

有□ 无√

本次变动后持有股份

股数(股)

35,229,072

35,229,072

减持比例（%）

0.55

0.55

√
□
□

占总股本比例(%)

13.00

13.00

有限售条件股份

4．承诺、计划等履行情况

本次变动是否为履行已作出的承诺、意向、计划

本次变动是否存在违反《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
管理办法》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
件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等规定的情况

5．被限制表决权的股份情况

按照《证券法》第六十三条的规定，是否存在不得
行使表决权的股份

6．备查文件

1.远致高新出具的《关于减持公司股份比例触及1%整数倍的告知函》
2.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持股变动明细
3.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0

是√ 否□
公司于2025年7月29日披露了《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减持股份预披露公告》（公告编号：2025-044），持有公司股份36,709,

072股的股东深圳远致富海高新投资企业（有限合伙）计划自公告披露之日起15个交易日后的三个月内（2025年8月19日至
2025年11月18日，根据法律法规禁止减持的期间除外）以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其所持有的部分公司股份，拟减持的股份合计为
2,693,600股。

是□ 否√

是□ 否√

0 0 0

注：1、上述占总股本比例，均以剔除公司回购专用账户中的股份数量后总股本为基数计

算。

2、公司于 2025年 7月 29日披露《关于持股 5%以上股东减持股份预披露公告》（公告编

号：2025-044），截至该公告披露日，剔除公司回购专用账户中的股份数量后总股本为 269,
362,915股（股份总数271,906,715股剔除回购专用账户中的股份数量2,543,800股）。

3、公司于2025年8月26日、2025年8月27日分别披露了《关于部分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

完成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45）《关于第二期员工持股计划完成非交易过户暨回购股份

处理完成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46）。回购注销完成后，公司总股本由271,906,715股变

更为270,916,968股；非交易过户完成后，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内持有公司股票余额为0股。

4、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剔除公司回购专用账户中的股份数量后总股本为270,916,968股

（股份总数270,916,968股剔除回购专用账户中的股份数量0股）。

故本公告中与公司此前披露的《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减持股份预披露公告》（公告编号：

2025-044）所涉比例差异系不同时间节点的总股本基数差异所致。

特此公告。

深圳市京泉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5年9月9日

证券代码：002885 证券简称：京泉华 公告编号：2025-052

深圳市京泉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减持股份触及1%整数倍的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2025年8月28日，山东龙泉管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

二次会议和第六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

其摘要》并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

法》”）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公司对激励对象名单在公司内部进行了公示。

公司监事会结合公示情况对激励对象名单进行了核查，相关公示情况及核查意见如下：

一、公示情况及核查方式

1、公示情况

公司于2025年8月29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了《山东龙泉管业股份有

限公司 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以下简称“《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

《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等文件。

公司于2025年8月29日通过公司内部办公系统，将公司本次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姓名和

职务予以公示，公示时间为2025年8月29日至2025年9月7日。在公示期限内，公司员工可

向监事会反馈意见，公司监事会将对相关反馈进行记录。

截至公示期满，公司监事会未收到任何员工对本次拟激励对象提出的异议，无反馈记录。

2、核查方式

公司监事会核查了拟激励对象的名单、身份证件、拟激励对象与公司（含子公司）签订的

劳动合同或聘用合同、拟激励对象在公司（含子公司）担任的职务等。

二、监事会核查意见

监事会根据《管理办法》、《激励计划（草案）》的规定及公司对拟激励对象名单及职务等公

示情况，并结合监事会的核查结果，发表核查意见如下：

1、列入本次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的人员具备《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

司法》”）、《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及《山东龙泉管业股份有限公司章程》规定的

任职资格，符合《管理办法》规定的激励对象条件，符合公司《激励计划（草案）》规定的激励对

象范围，其作为本次激励计划激励对象的主体资格合法、有效。

2、激励对象不存在《管理办法》规定的不得成为激励对象的下列情形：

（1）最近12个月内被证券交易所认定为不适当人选；

（2）最近12个月内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认定为不适当人选；

（3）最近12个月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行政处罚或者采取

市场禁入措施；

（4）具有《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情形的；

（5）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参与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的；

（6）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3、激励对象的基本情况属实，不存在虚假、故意隐瞒或致人重大误解之处。

4、本次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均为公司正式在职员工，不包括公司监事、独立董事、单独或

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及其配偶、父母、子女。

5、激励对象不存在被禁止参与股权激励计划的其他情形。

综上，公司监事会认为，公司对本次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的公示程序合法合规，本次列

入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均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所规定的条件，其作为本次激励

计划的激励对象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山东龙泉管业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零二五年九月十日

证券代码：002671 证券简称：龙泉股份 公告编号：2025-064

山东龙泉管业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关于公司2025年限制性股票

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的核查意见及公示情况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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